· 中国农业节水与国家粮食安全高级论坛发言材料

建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规范灌区末级渠系管理

山西省夹马口引黄管理局     张学会

1  灌区对承载粮食安全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灌溉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有关数据表明，至2007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217亿hm2(18.26亿亩)，其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0.578亿hm2(8.67亿亩)，约占47%。在约占全国耕地47％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占全国总产量75％的粮食、80%的商品粮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目前，全国已建成大型灌区402处、中型灌区5200多处、小型灌区1000多万处，有效灌溉面积达0.28亿hm2(4.2亿亩)，占全国有效灌溉面积48%。灌区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大中型灌区灌溉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23%，而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5％，亩均单产450kg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据有关资料预测，到2015年，大中型灌区的粮食生产将占到全国粮食总需求的44％，成为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
2  末级渠系在灌区管理中的地位
灌区主要由枢纽工程、干渠、支渠、末级渠系和农户五部分组成。根据国家现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灌区计量收费以斗口为界，即支渠以上基建工程属国家管理，斗口以下农水工程由农民组织管理。灌溉水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应该层层建立买卖关系。枢纽工程(泵站、水库)是水生产单位，干、支、斗、农渠是水销售单位，农户是水商品的消费者。枢纽工程(泵站、水库)生产水交给干渠，干渠再批发给支渠，支渠再销售给斗渠、农渠，最后再配水到农户，从枢纽工程(泵站、水库)到农户构成灌溉用水市场，相互之间为水商品买卖关系，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水商品流通链条(见图1)。末级渠系管理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管理好坏直接决定着整个水市场的培育和良性运转。
例如，在夹马口灌区，农户直接从斗口接水，斗渠是联系引黄工程和用水农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管理的好，农民用水积极性高，灌区效益就好。相反，管理的混乱，中间环节加价加码，加重农民负担。农民用水积极性一旦挫伤，灌溉市场就会疲软，工程很快就会陷入危机。为此，斗渠的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在灌溉用水市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1   改革末级渠系(斗渠)管理体制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我国大多数灌区都是老灌区，是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兴建的。人民公社解体后，土地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服务对象变为自主经营的用水农户，根据多年来习惯的延续，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仍继续担负着水利工程斗渠的建设与管理任务。由于责、权、利的不统一，村、组对搞好末级渠系(斗、农渠)管理和建设，一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关心程度也大为减弱；而用水农户却依然存在着依赖村、组的思想，形成了末级渠系实际处于一种“无人管”状态，渠道状况每况愈下。加之，2000年灌区农村试点进行税费改革，村、组干部大大减少，经费也极为有限，过去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也被取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一事一议，末级渠系的建设和管理靠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是不可能的了。社会大环境的变化逼迫末级渠系的经营管理体制不得不进行改革。

2.2  建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是末级渠系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根据水利部《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末级渠系必须变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灌溉服务实体。如山西夹马口灌区，是一座高扬程引黄灌溉工程，供水成本高，用水农户又经营的是农业这个弱质产业，水费承受能力有限，经营斗渠将无利或利甚微，致使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资金、社会资金是不会投向斗渠经营的；又鉴于灌区的斗渠是垄断工程，决定了它的服务不能竞争，而大多数农民只关心自己和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本斗渠的水事经营，为此，多种因素都决定了只能让本斗渠用水农户自己组织起来投资经营它。
3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建立与运作
根据《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和水利部、发改委、民政部《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精神，灌区在末级渠道管理体制改革中，应该结合灌区各自的实际，积极探索以村或斗渠为单位建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管理和服务农民用水，以达到节约用水、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水利用率和单方水生产率的目的。
3.1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应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组建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系非营利性农村生产服务组织。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精神，应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组建。大体分三步走：首先，各村民委员会成立末级渠系管理体制改革领导组，负责本村斗渠的改革工作；第二，宣传发动。领导组负责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召开用水户会议宣传政策，让用水户积极投入到斗渠管理改革中来；第三，以斗渠为单位召开用水户大会，选举斗渠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斗管会”)主任。斗管会主任代表本斗渠用水户招聘斗长，负责农民灌溉用水服务。
3.2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应履行的职责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斗管会)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自主合作组织，代表用水户利益，应履行以下职责：①确保斗渠资产保值、增值，为农户用水服务；②负责招聘斗长，与斗长签订斗渠管理承包合同，监督斗长履行合同；③提出斗渠改、扩建计划；④给农户发放用水证；⑤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提出斗管费标准，经用水户大会通过后，报物价部门核定；⑥严把斗管费、斗建费支出审批关；⑦每灌溉季节终了召开用水户大会，报告工作。
斗管会工作流程(见图2)：首先，应确定(招聘)一名斗长，与斗长签定承包合同；第二，斗长根据农民用水需求，负责与上级渠道联系，确定放水时间、流量等，排好用水次序并配水到户。在用水高峰期斗长可自主招聘配水员，尽力满足农户用水需求；第三，农户作为消费者，享有其合法权益，监督斗长工作；第四，农户对斗管会和斗长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向村民委员会反映，村民委员会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从而，使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真正发挥好作用，自主建设和管理好每条斗渠。


                
图2   斗管会工作流程
3.3  斗长应履行的职责
斗长是斗渠的具体水经营者。灌溉期间，负责购买水票、供水、发放用水户小票、收缴水费和公布到户表，做到热情服务，阳光供水，让用水户满意；非灌溉期间，做好斗渠的维修养护工作。
以夹马口灌区为例，斗长根据用水户的需求，应履行以下职责：①提前做好斗渠除草、清淤和整修，确保斗渠引水安全。②通知各用水户做好田面整理、备齐灌水工具引水灌溉。③登记斗渠浇地计划表，编好用水户浇地次序。④按时购水票，并将水票按时送达上一级渠道管理站。⑤根据上级渠道通知，按时按量引水。⑥通知各农户接水浇地，按序依次给农户供水，同时填写“配水逐户记载表”，为农户建立用水账。⑦每次灌溉结束，根据“配水逐户记载表”计算各用水户水费。并到灌区水管站为农户打印用水户水费明细票。⑧持用水户水费明细票收缴各用水户水费，并把水费明细发票交给用水户保存，同时在三日内张榜公布“配水逐户记载表”。

3.4   末级渠系(斗渠)的财务管理

根据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关于加强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管理的通知》精神，应加强对末级渠系资产、水费来往、相关费用(斗管费与斗建费)收支等账目进行监督和管理。末级渠纱是枢纽工程和农户之间水商品流通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整个水市场的良性运转，末级渠系财务管理应由灌区管理组织专门设立机构对其进行无偿代管，一方面是帮助农民规范账务管理，另一方面是对其费用支出进行监督，确保其用到斗、农渠的建设和管理中。但核准权归用水合作组织，即斗管会主任。

3.5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与有关方面的关系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斗管会）系农村生产性服务组织，理当接受村民委员会监督，村民委员会要尊重斗管会的法人地位，支持斗管会工作。业务上应受灌区管理机构的指导。财务管理上灌区管理机构应给以代管和监督(见图3)。
斗管会是具有法人地位的自主经营的服务性实体，它与灌区管理机构在“水”上是买卖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但对于灌区管理机构水政监察中队的执法检查，则必须接受。



图3   斗管会与各方面关系

4   加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与灌区管理机构的相互监督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代表用水户利益，，灌区管理机构为用水户提供灌溉用水。为充分发挥用水户民主管理末级渠系的积极性，维护用水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信誉指数，灌区管理机构要把“及时、平稳、足额、高效、公开”作为服务目标，使用水户明明白白用水，高高兴兴付费，灌区才能实现良性和可持续的发展。
如夹马口灌区，在灌溉管理中重点实施“阳光工程”，来提高相互之间的信誉指数，赢得了用水户的赞誉和认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量管理。在灌区水量交接处都设有较准确的计量设施，科学测流，公平交接。

(2)、用水实行“三公开”。在灌区各支渠口和用水集中的地方设立透明碑，公布“水价、流量、开停时间”，接受农民监督。

(3)、“一票收费”，合同供水。各项费用实行 “一票收取”。除此之外，用水农户不再负担任何用水费用和劳务。一张水票就是一份供用水合同。

(4)、健全农户用水账。斗长从干、支渠引水直接配水到农户地头，如实填写“农户用水逐户记载表”，每次用水结束，公布各农户用水缴费情况。 

(5)、“开票到户”。每次用水结束，灌区要对农民逐户出具用水缴费清单（水费明细票），灌溉用水模拟“超市化”管理。

(6)、建立水费查询系统。用水户可以通过电话、触摸屏查询个人用水信息。

(7)、加大水事监查力度。灌区专门成立公安水政科和灌溉稽查队，公开投诉电话，上水期间24小时值班接受群众举报和监督。

这样以来，通过建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弥补了斗渠“管理”缺位，变以前“无人管”的渠道为用水户人人参与管理，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投资办水利的热情和用水积极性。2000年以来，夹马口灌区农民共投资200余万元防渗斗渠300余km，使斗渠防渗率由以前的16%提高到40%。加强用水户监督，实施“阳光工程”，灌区水费回收率从1998年以来持续100%。亩次用水量由1997年71m3降低到现在56 m3，平均按每亩灌溉3次计算，灌区年节约用水1350万m3。灌区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97年2700元增加到2007年7498元，是运城市同期人均收入的2.1倍。为当地农民丰产增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以上表明，建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规范灌区末级渠系管理，有利于灌区现代化管理的实现，有利于规范灌区用水市场，有利于节约用水、扩大灌溉面积，有利于农民增收和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以上是结合夹马口灌区的实际情况，对建立和规范末级渠系管理的一些经验和体会。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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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灌溉水商品流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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